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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荣成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

运行管护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为指导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，落实管护责

任，完善高标准农田长效管护机制，研究制定了《荣成市高标准

农田建设项目运行管护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荣成市高标准农田设

荣成市农业农村局
荣成市自然资源局
荣 成 市 水 利 局
荣 成 市 财 政 局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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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管护责任人岗位职责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荣成市农业农村局 荣成市自然资源局

荣成市水利局 荣成市财政局

2022年 5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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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成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办法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工作，确

保建成的各类工程管好、用好，长期发挥效益，根据《山东省高

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威海市高标准

农田项目建后管护办法》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是指对工程设

施进行管理、维修、养护，促进工程良性运行。

第三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按照“建管并

重”“谁受益、谁管护，谁使用、谁管护”“以工程养工程”“市

场手段与政府补助相结合”的原则进行。

第四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通过市级竣工验收后，项目法

人应与项目区所在镇街进行资产台账移交并签订管护责任书明

确管护责任。镇街将资产移交村集体经济组织。村集体经济组织

应将管护责任落实到流转村土地的各类新型经营主体或个人。

第五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管护范围包括：

（一）灌溉和排水工程：塘坝、平塘等水源工程；泵站工程

及配套设施；节水灌溉工程及配套设施等。

（二）田间道路工程：机耕路、生产路、进地桥涵等。

（三）农田防护工程：农田防护林、水土保持林及配套工程

设施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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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农田输配电工程：输电线路、变压器及配电箱配套设

施等。

第六条 按照“谁立项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由财政、自然资源、

水利和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组织协调、监督指导和检查考核工作；

各镇街履行属地管理责任，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

的责任单位，要遵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，承担行政

区域内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职责，负责监督、检查

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设施管理维护的落实情况；各村级集体

经济组织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主体，具体负责对

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的管理、维修和养护。

第七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经费主要来源

包括：财政补助、村集体经济收益提取、村民“一事一议”筹集、

工程通过承包、租赁等方式取得的收入等。

第八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经费使用范围，

由财政资金安排的管护经费主要用于在设计使用期内的高标准

农田公益性水源工程维修，不得用于小型简易管护工具和运行监

测设备购置、管护人员补助等。管护主体为种粮大户、家庭农场、

合作社和企业的，管护经费由其自行解决。

第九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经费使用管理

要专款专用，不得挤占挪用。使用情况要定期公示，自觉接受群

众监督。

第十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标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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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灌溉和排水工程：（1）水源工程坡面砌石完好，无

杂草、松动、塌陷等现象，无与工程无关的废弃物、堆积物；周

边有明显的安全警示标识；溢洪道挡土墙结构完好，无倾斜、破

损，无拦网、农作物、杂草等；栏杆无破损。（2）泵站内无杂

物等与工程无关物品，运行记录、管护记录齐全，各种制度上墙，

吸水龙头处无淤积现象；机泵能正常工作，不运行时处于断电状

态；冬季来临前，放尽水泵内余水，防止冻裂。（3）节水灌溉

工程灌溉管道无破损、断裂，开机即可正常使用；出水口、保护

墩无损坏、丢失；闸阀无损坏、生锈；冬季来临前，放尽管道内

余水，防止冻裂。

（二）田间道路工程：（1）硬化路面平整畅通，无杂草，

无杂物，无积水，无较大裂缝、无塌陷、无破碎。（2）进地桥

涵砌石完好，无损坏、无淤堵。

（三）农田防护工程：农田防护林当年成活率达到 90%以上，

三年后保存率达到 85%以上，生态环境保持工程完好，能充分发

挥作用。

（四）农田输配电工程：输电线路、变压器及配电箱配套设

施完善，运行安全，围栏和警示标志完善，满足使用和管理要求。

第十一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巡查制度：

（一）日常巡查，每月至少巡查 1 次，并根据巡查结果填写

巡查台账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。年度巡查，由镇街组织，对工程

进行全面检查，每年不少于两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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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巡查时做好安全防范措施，确保工程、设备及人身安

全。

第十二条 各类管护主体应严格遵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

管护协议等规定，依法管理运行，不得擅自将工程及设备变卖。

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荣成市农业农村局、荣成市自然资源

局、荣成市水利局、荣成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2年 5月 6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4

年 5 月 5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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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成市高标准农田设施管护责任人岗位职责

1.认真学习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高标准农田

建设管理政策精神，全面落实高标准农田管护工作要求，深刻认

识高标准农田管护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

的重要意义。

2.熟悉高标准农田设施管护相关业务，详细掌握工程设施受

益范围边界，了解责任区范围内的水土资源状况。

3.按时上岗，定期开展高标准农田设施巡查工作，每次巡查

管护必须拍摄照片并上传镇街管理部门存档。

4.对责任区范围内的群众规范使用高标准农田设施进行业

务指导。

5.积极协助行政执法人员，对非法破坏、占用高标准农田设

施的行为进行查处。

6.积极开展高标准农田设施运行管护排查，发现问题及早整

改。对于简单易改问题，实行边查边改；对于复杂难改问题，第

一时间上报立项实施部门。

7.利用财政补助、水资源费等管护经费，组织实施高标准农

田设施维修养护。

8.负责高标准农田设施利用保护突发事件的上报和应急处

置，承担涉及高标准农田管理的防汛抗旱、未成年人防溺水等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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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

9.定期上报个人工作总结，由各镇街负责定期开展管护责任

人履职情况考评。

10.管护责任人实行动态更新备案制度，各镇街、项目村相

关责任人出现变动后，及时上报各项目立项部门（市农业农村局、

市自然资源局、市水利局、市财政局），确保实现责任人无缝切

换。

荣成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6 日印发


